
陕体办发 E⒛ 23〕 8号

陕西省体育局

关于印发 《网上留言办理工作制度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体育局、安康市教育体育局、杨凌示范区文化和旅游体

育局、韩城市文化和旅游局,机关各处室,西安体育学院,直属

各单位 :

《陕西省体育局网上留言办理工作制度》已经 2022年 12月

29日 第 19次党组 (扩大)会议审定,现 印发你们,请结合实际,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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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体育局网上留言办理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,接受群众监督,建立通畅的
“
群众意见办理渠道

”,提高办理质量和水平,推动网上留言办

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常态化,根据 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网民留言办理工作的通知》(陕政办发 匚2013〕

63号 )和 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陕西 12345政务服

务便民热线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陕政办函 E⒛ 21〕 131

号 )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网上留言是指 :

(一 )通过陕西省体育局门户网站公众信息服务平台
“
留言

咨询
”“

咨询投诉
”“

局长信箱
”“

意见征集
”

等栏目咨询、投诉

和反映的问题;

(二 )通过省政府门户网站留言反映的问题;

(三 )通过省体育局官方微博反映的问题;

(四 )通过陕西 12345政务热线反映的问题;

(五 )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的人民群众反映的其他问题。

第三条 网上留言回复办理工作坚持
“
统一收集、集中整理、

自主负责、分级审核
”
原则,依法依规、及时准确处理留言中反

映的情况和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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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网上留言田复办理由局政务公开职能处室(以下简

称
“
职能处室

”)具体负责,按照
“
整理有序、文字清晰、体现

原貌
”

的要求,统一进行收集、整理、汇总、转办 (督办 )、 办

理、回复,并及时建立工作台账。

第五条 对有关领导作出批示的网上留言由局办公室负责

督办。咨询类留言,由相关业务处室负责解答。比较典型的宏观

性建议类留言,由 职能处室整理,经局分管领导批阅后回复。反

映需要解决问题类留言,凡事实表述清楚、属于省体育局职能范

围的,由 职能处室制发 《陕西省体育局网上留言办理单》,转相

关市 (区 )体育局、机关处室、西安体育学院、直属单位办理。

第六条 市区体育局、机关处室、西安体育学院、直属单位

收到 《陕西省体育局网上留言办理单》后,对反映事由相对简单

的,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;对反映问题牵扯面广、情况较为复杂

的,应 当及时进行核查,在 10个工作日内将办理情况加盖公章

报职能处室。所反映问题由于情况特殊、一时难以解决而不能按

时办结的,由承办单位说明具体原因,并与诉求人及时沟通取得

谅解。

第七条 职能处室负责汇总办理情况,起草网上留言答复

稿,经局分管领导审阅 (重要答复按程序报告局主要负责同志审

签同意 )后 回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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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承办单位应当按照事实明确、有针对性、表述清晰、

有理有据的要求,注 意语气措辞,认真撰写回复稿件,稳妥做好

宣传解释和思想引导工作,避免网上多次重复反映或引发不

良后果。

第九条 省体育局定期通报网上留言办理情况,并将其纳入

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意识形态工作指标体系进行考核。

第十条 对互相推诿、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、逾期而又未申

请延期及说明原因的,由 省体育局通报批评。敷衍塞责、严重拖

缓办结时间、不实事求是或处置不当,造成网上对办理结果不满

意、多次重复反映或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,应 当严肃追究

相关人员责任,并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扣除一定分值。

第十一条 工作人员应当遵守保密工作纪律,不得泄露网上

信访件或不宜公开的信
`急
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陕西省体育局网上留言办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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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省体育局网上留言办理单

留言类别 留言时间

留言人姓名 联系电话

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

留言主题

投诉
(留言 )

内容

能

室

见

职

处

意

巳寸
_
不

领局

批

备 注 回复内容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职能处室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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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体育局办公室 ⒛23年 1月 18日 印发


